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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克旺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源研究所 

1.背景 

    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城市供水对保障我国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具有不

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都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数目已经从1983年191

个、1990年的467个猛增到现在的660个。都市化进程的加快对城市饮用水供应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如何保障

日益增长的城市生产生活用水已经成为我国水资源主管部门的主要工作任务之一，而保护好我国城市饮用水源地

是保障我国城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前提和重要基础。 

《水法》第33条和34条针对饮用水水源提出了具体的保护要求。 

水利部针对城市饮水安全问题，将饮水安全作为今后一个时期首要任务和重要工作，相继开展了一系列调研、普

查和监测评价工作。可以说城市饮水安全保障工作已经成为落实中央“让群众喝上放心水”指示精神、贯彻《水

法》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 

2. 城市饮水安全的严峻形势 

    针对城市饮水安全问题，中国水利水电科学院协助水利部，从1995年开始先后进行了多次调查评价工作，取

得了丰富的成果。综合各方面的调查评价成果，对我国城市的饮水安全问题基本有了清楚的认识。 

    2.1 水量安全问 

    我国水资源短缺，很多城市仍然存在资源性或工程性缺水问题,在饮用水优先保障方面缺乏工程、制度保证和

应急调控措施，抵御风险能力脆弱。城乡间、地区间、行业间、用户间争水问题十分突出和普遍。 

    据调查，城市缺水问题一是因为当地水源水量不足，二是因污染导致水质性缺水。根据2004年统计数据，全



国城市人口约3.75亿人（不含建制镇），缺水城市300多座，受缺水影响的城市人口在1亿以上。除日常性缺水

外，饮用水水源抗风险能力十分脆弱，战略储备不足。备用水源不落实，相当一部分城市没有备用水源，也没有

开展有关的规划。很多城市缺乏应急情况下的生活用水水量保障工程或管理预案。出现极端气候或其他人为影响

情况，只能采取临时应对策略，缺乏制度性长效机制。 

    2.2 水质安全问题 

    我国优质淡水资源短缺，水污染已经突破饮用水源安全防线，有毒有机污染物在部分饮用水水源地中检出超

标。 

    1995年调查的150多座城市水源地中，有近20%水源地水质不符合用水水质要求。2000年，对全国1073个城市

重点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进行常规水质评价结果表明，有近25%的饮用水源水质不符合安全水质标准。除常规污染

项目外，“三致”（致癌、致畸、致突变）性有毒有机污染物已在部分饮用水水源地中检出。712个进行有毒有机

污染调查的饮用水水源地，38%有毒有机污染物超标。按每个水源地用水人口20万推算，在已经调查的城市中，估

计有5000多万人饮用含“三致”物质的水。 

尽管调查工作并不全面，但问题的严重性已初见端倪。 

    根据卫生部门统计，2001年，市级医院住院病人的前十位疾病中，消化系统疾病排第二位，占总病例的14.3

6%。恶性肿瘤病例从1990年的第8位，到2000和2001连续两年保持在第6位。恶性肿瘤是市级卫生部门十大死因统

计数据之首，占市级医院死亡人数的25.47%。水源污染对人民身体健康的危害是严重的。 

    2.3 管理保护现状 

    根据调查，全国水源地在管理方面从管理体制和管理措施上还存在很多问题。法制不健全、多头保护和管

理、部门协调性差、管理能力薄弱。 

    国家还没有出台饮用水安全保护法规或条例。1995年调查显示，有配套保护规定和专门保护机构的城市饮用

水源地仅四成。2004年，城市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机构和保护规定都健全的比例也只占被调查城市的一半。也就是

说，近十年来，饮用水水源地的保护工作远远落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步伐。 

美国1974年颁布实施了饮用水安全法（the Safe Drinking Water Act），1986年和1996年两次修订。规定所有供

水人口超过25人的集中供水系统和相应的水源地均纳入法律保护体系。我国到目前为止，只有1989年7月10日由国

家环保局、卫生部、建设部、水利部和原地质矿产部颁布实施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和部分

城市水源地的保护办法，远远不能满足我国居民饮用水安全保障工作的要求。 

    在体制上，相当部分的水源地处于多头管理状态，水利、建设、环保、卫生、农业等多部门均有相应管理职

能。但各部门之间的工作缺乏协调。 

    在管理方面，真正落实水源保护区制度的不足50%。饮用水水源封闭管理的更少。支持管理的有关技术标准体

系还很不完善，影响了水源地的科学管理。水源地的保护还面临着如何处理当地发展和保护之间的矛盾问题。 

3. 城市饮水安全问题的主要原因分析 

    饮用水源保护工作的好坏有几个很关键的影响因素。 

    3.1 首先是立法问题。饮用水源地保护必须在法律基础上开展各项工作。 

    北京“两库一渠”的水源保护法规早在1987年7月3日由北京市颁布实施，为北京密云水库保护奠定了法律基

础。《四川省饮用水源保护条例》、《桂林市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办法》、《辽宁省大伙房

水库水源保护暂行条例》，《苏州市阳澄湖水源水质保护条例》也对当地的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发挥了积极的作

用。但还有很多城市的饮用水水源缺乏法律法规体系建设，水源地保护缺乏法律依据。 

    3.2 其次是地方领导的重视程度。调查表明，政府重视对饮用水源的保护至关重要。政府重视了，部门间、

地区间、行业间、用户间的协调协作也会得到改进。 

    实践证明，饮用水水源保护工作需要政府亲自抓，组织推动、各部门相互协作、各地区之间相互协调，形成

合力，才能实现水源地的有效保护。如果政府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饮用水水源保护等公益性事业，当地饮用

水水源往往会出现问题。 



    3.3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投入保障。一些城市将饮用水保护作为重要工作内容，保障在资金、人员、时间、

设备等方面的投入，取得很好成效。 

4. 城市饮水安全规划 

    鉴于我国城市饮水安全的严峻形势，水利部决定全面开展城市饮水安全规划工作，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具有国家发改委授予的工程咨询资质，协助承担了这项任务。主要内容包括四个方面，概括成四个字：查、配、

治、管。 

    “查”——摸底调查、发现问题 

    在已有工作基础上，在全国开展一次饮用水安全大普查，水质水量兼顾。在常规水质水量调查基础上，针对

重点水源地，要调查评价有毒有机污染问题。调查评价的主要目的是发现问题、找出原因（污染源）、评价危

害，为制定措施奠定基础。 

    “配”——合理配置、优先保障饮水安全 

    在调查评价基础上，合理进行水资源开发和配置，通过工程措施和水资源调配方案，在水量和水质两个方

面，优先保证饮水安全，重点解决存在有毒有机污染问题的城市和地区。在规划基础上，有关工程建设项目可列

入“十一五”计划。 

    “治”——治理污染 

    要进行水源上游污染源的治理和水源的整治。饮用水源水质安全保障根本出路是治理。要在政府统一领导

下，和环境保护部门、农业部门、城市建设部门等一道，提出和实施水源及其周边污染治理方案，建设治理工

程，落实治理措施。在限制排污总量基础上，提出清污分流、排污口整治、截污、水土保持生态工程等方面的工

程解决方案；对于存在内源污染的水源地要开展底泥清淤等治理。 

    “管”——强化管理、建立长效机制 

    建立法律监管、科技支撑、监测与应急、社会参与四大体系。四大体系的具体内容是： 

    法律监管体系：1989年7月由5部委联合颁布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已远远不能满足我国

居民饮用水安全保障工作的要求，迫切需要制定一部国家的饮用水安全保护专门条例或饮用水安全保护法。省市

要编制饮用水水源管理规定。各水源地保护管理部门要制定具体水源地的保护区划和管理办法。分层次建立起保

障我国饮用水水源地安全的法制监管体系。 

    技术保障体系：饮用水源安全保护要制定具体定量的适用性标准体系，例如水质安全标准、水量安全标准、

储备标准、应急分类、水源纳污能力审定、卫生防护带设计标准等等。水资源司已结合健康河流的技术标准体系

建设优先开展了饮用水水源技术标准的研究，目前正在进行。 

    监测与应急体系：按水源地的重要性，分级分类建立监测预报体系；制定城市供水应急预警技术标准；建立

分级管理的水源地信息发布制度；建立水源应急方案和保障对策。 

    社会参与体系：加强宣传，鼓励和激励全社会的参与。通过信息发布制度、奖励奖惩办法、培训和宣传制度

等，形成全社会共同保护饮水安全的大趋势。 

5. 关键技术问题 

    除加强法制建设和政府加大投入外，加强科技支撑是提高城市饮水安全的重要工作基础。从目前国内城市饮

水水源的保护技术来看，有如下几个问题需要加强研究。 

    5.1 不同类型饮用水源的保护区划技术方法和标准 

    城市饮用水水源具有多样性，有地下水、湖泊、水库、河道等水源。同一类水源因所在流域的自然条件和社

会经济环境不同，保护区划的方法和指标也不同。 

    主要技术难点是如何结合水资源循环特点进行各级保护空间范围的确定并提出成套技术标准。 

    5.2 水源生态屏障设计和封闭管理技术 



    ? 乔灌草立体生态屏障的设计和建设 

    ? 不同设计方案对非点源污染和水土流失的定量效果评估方法 

    ? 水源封闭管理和准入制度（例如危险品运输、旅游活动、养殖等） 

    5.3 饮水水源事故应急和安全储备 

    ? 应急预报和发布标准（黄色、橙色、红色） 

    ? 水源储备建设（标准、途径） 

    ? 应急予案和管理 

    5.4 城市饮用水源安全补偿机制 

    ? 水质好的情况下的补偿问题 

    ? 发生污染情况下的补偿问题 

    ? 城市与农村用水的竞争和补偿 

    5.5 面向饮水安全的城市水资源合理配置技术 

    优水优用，制定优水优用配置方案和工程需求 

    优水优价，确定合理的价格体系 

    5.6 饮用水源微量有毒有机污染监测技术标准体系和队伍能力建设 

    ? 仪器设备购置容易但技术力量不足。 

    ? 取样过程的误差大于分析误差。 

    ? 缺乏标准体系。 

6. 对策建议 

    饮水安全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标准也在提高。城市化进程还在不断推进。城市饮水安

全保护工作任重道远。 

    6.1 要加大城市饮水安全方面的科技投入，提高保护和管理的水平。研究制定配套的技术标准体系，针对关

键技术难题进行试点攻关。 

    6.2 建立部门协调的城市饮用水水源保护管理机制。水利部门要依法强化水源保护和管理。建立专家参与的

科学决策机制。 

    6.3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要继续积极参与城市饮水安全方面的科研、规划、设计等方面的工作，提供强

有力的科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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